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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本报告期：2025年1月1日-2025年1月31日；●对外担保总额：截止本公告日，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本公司”、“光明地产”、“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是由光明地产及其子
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主要用于新增借款及借新还旧，公司 2024年度担保
总额度核定为人民币 254亿元，期限至下一年的年中审议公司下一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本报告期，公司发生对外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13.68亿元；●本报告期，公司发生对外担保是否存在关联担保：否；●本报告期，公司发生对外担保是否存在反担保：本报告期内发生担保，被
担保人均为光明地产全资子公司，无须提供反担保。●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为人民币89.3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2.58%；对资产负债率
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66.2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61.30%；对合营、联营企业提供担保的金额为1.8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7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及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一）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核定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提案》，核定公司及其子公司为下属25家被担
保人提供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00亿元，其中：22家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 174.25亿元。其中，被担保
人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137.08亿元；被担
保人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37.17亿元。2家被担保人为合营、联营企业，涉及担保额度为10.75亿元。1家被担保人为供应链资产证券化项目，涉及担保额度为15亿元。

同时，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机构在2024年度总额度内审批具体
担保事宜。

（二）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为下属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暨调增 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提案》，核定公司及
其子公司为下属27家被担保人提供对外担保总额为254亿元。其中：24家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 228.25亿
元。其中，被担保人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191.08亿元；被担保人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37.17亿元。2家被担保人为合营、联营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10.75亿元。1家被担保人为供应链资产证券化项目，涉及担保额度为15亿元。

同时，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机构在2024年度总额度内审批具体
担保事宜。

二、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基本情况2025年1月1日-2025年1月31日，因申请贷款等原因，公司为下属6家企业
及供应链资产证券化项目提供对外担保合计约为人民币13.68亿元。其中，对资
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5家企业提供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88亿元；对资产
负债率低于70%的1家企业提供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0.66亿元。详见下表：

担保人

农 工 商 房 地 产（集
团）有限公司

农 工 商 房 地 产（集
团）有限公司

农 工 商 房 地 产（集
团）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农 工 商 房 地 产（集
团）有限公司

农 工 商 房 地 产（集
团）有限公司

农 工 商 房 地 产（集
团）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被担保人

上海汇郡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汇郡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汇郡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临皓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临皓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临皓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临皓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临皓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民众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上海汇
兆置业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上海汇
兆置业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上海汇
兆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农工商旺都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供应链资产证券化项目

担 保 金
额
（万

元）

35.40

9000.00

2888.00

500.00

1067.00

9449.00

3190.00

15000.00

2000.00

3700.00

2900.00

2240.00

900.90

11000.00

1500.00

71388.91

136759.2
1

担 保 方
式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债 务 加
入

担 保 起 始 日 - 担
保到期日

2025- 01- 02-
2029-11-25

2025- 01- 17-
2029-11-25

2025- 01- 14-
2029-11-25

2025- 01- 09-
2027-01-12

2025- 01- 21-
2027-01-12

2025- 01- 22-
2027-01-12

2025- 01- 24-
2027-01-12

2025- 01- 24-
2027-01-05

2025- 01- 13-
2026-01-12

2025- 01- 26-
2026-01-26

2025- 01- 27-
2025-07-26

2025- 01- 06-
2025-11-09

2025- 01- 06-
2026-11-09

2025- 01- 06-
2028-04-19

2025- 01- 09-
2028-01-09

2025- 01- 17-
2026-01-16

协议签署
日

2024-12-
26

2024-12-
26

2024-12-
26

2022-01-
13

2022-01-
13

2022-01-
13

2022-01-
13

2022-01-
06

2025-01-
10

2025-01-
22

2025-01-
22

2021-11-
12

2021-11-
12

2023-10-
10

2024-08-
22

2022-11-
20

是否反担
保

被担保人
均为光明
地产全资
子 公 司 ，
无须提供
反担保

备注

报备文
件1

报备文
件1

报备文
件1

报备文
件2

报备文
件2

报备文
件2

报备文
件2

报备文
件3

报备文
件4

报备文
件5

报备文
件5

报备文
件6

报备文
件7

报备文
件8

报备文
件9

报备文
件1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光明地产为下属企业提供担保
1、依照《关于核定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提案》、《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新

增担保额度暨调增 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提案》对外担保总额预计，光明地产为
下列18家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

（1）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12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 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集 团
泰 日（ 上
海）置业有

限公司

光 明 房 地
产 集 团 上
海 金 山 卫
置 业 有 限

公司

上 海 汇 琪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光 明 房 地
产 集 团 上
海 汇 兆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临 皓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宜 兴 鸿 立
东 方 旅 游
地 产 开 发
有限公司

上 海 海 博
物 流（ 集
团）有限公

司

上 海 汇 旭
置 业 有 限

公司

郑 州 星 樽
置 业 有 限

公司

上 海 申 宏
冷 藏 储 运
有限公司

武 汉 明 利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农 工
商 旺 都 物
业 管 理 有

限公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90%

82%

100
%

100
%

100
%

93%

100
%

100
%

50%

100
%

90%

100
%

注 册
地

上 海
市 奉
贤区

上 海
市 金
山区

( 上
海)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临 港
新 片
区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 上
海)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临 港
新 片
区

江 苏
省 宜
兴市

上 海
市 普
陀区

上 海
市 松
江区

河 南
省 郑
州市

上 海
市 杨
浦区

武 汉
市 蔡
甸 区
经 济
开 发
区

上 海
市 奉
贤区

法 定
代 表
人

马 朝
晖

马 朝
晖

章 晋
元

徐 英
豪

杜 高
强

孙铁

黄 蕴
华

茅 卫
阳

邵 乐
戎

黄 蕴
华

周 水
祥

胡 向
阳

主营业务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普 通 货 物
仓 储 服 务
（不含危险
化 学 品 等
需 许 可 审
批的项目）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道 路 货 物
运输（不含
危 险 货
物）；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港口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物业管理

截至 2024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380,
923.06

36,
156.29

64,
473.02

327,
355.82

710,
407.68

143,
792.35

7,850.88

33,
811.69

214,
385.41

180,
055.62

93,
683.87

34,
403.08

负 债 总
额

365,
660.61

39,
952.03

55,
054.34

318,
798.29

693,
881.26

151,
631.31

13,
006.01

33,
699.32

229,
902.73

171,
989.34

108,
794.05

33,
535.25

银行贷
款总额

-

-

24,
535.00

122,
198.40

308,
228.41

-

2,
100.00

11,
475.00

138,
825.88

70,
000.00

-

15,
000.00

流动负债
总额

365,
660.61

39,952.03

30,519.34

196,
799.89

415,
501.94

151,
631.31

11,663.30

22,249.32

91,076.86

100,
609.79

108,
794.05

31,470.00

净资产

15,
262.45

- 3,
795.74

9,418.68

8,557.53

16,
526.42

- 7,
838.96

- 5,
155.13

112.37

- 15,
517.33

8,066.28

- 15,
110.18

867.82

营业收
入

-

-

-

-

71,
714.59

15,
082.89

760.26

704.10

-

2,
601.23

3,
263.54

30,
127.51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 1,
580.45

- 1,
140.01

7.91

26.79

4,732.85

- 5,
582.66

- 3,
514.41

-148.50

-187.79

4,025.28

- 3,
261.60

1,186.91

资 产
负 债
率

95.99

110.5
0

85.39
%

97.39
%

97.67
%

105.4
5%

165.6
6%

99.67
%

107.2
4%

95.52
%

116.1
3%

97.48
%

（2）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6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 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集
团）有限公

司

上 海 农 工
商 建 设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100
%

100
%

注 册
地

上 海
市 金
山区

上 海
市 崇
明区

法 定
代 表

人

陆 吉
敏

黄 祖
康

主营业务

企业投资

建 设 工 程
施工；房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截至 2024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1,487,
867.65

194,
012.98

负 债 总
额

998,
923.39

128,
245.61

银行贷
款总额

69,
800.00

45,
480.00

流动负债
总额

920,
820.45

110,
350.65

净资产

488,
944.26

65,
767.37

营业收
入

601.87

70,
856.42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27,
554.26

2,526.48

资 产
负 债
率

67.14
%

66.10
%

上 海 海 博
供 应 链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北 茂
置 业 发 展
有限公司

上 海 海 博
斯 班 赛 国
际 物 流 有

限公司

上 海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置 业 有 限

公司

100
%

100
%

100
%

100
%

中 国
（ 上
海 ）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临
港 新
片区

上 海
市 静
安区

中 国
（ 上
海 ）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临
港 新
片区

上 海
市 青
浦区

葛 凌
波

顾 莉
萍

樊 春
华

黄深

供 应 链 管
理服务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道 路 货 物
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36,
904.88

23,
198.28

22,
313.90

67,
661.68

24,
539.73

144.51

14,
765.30

53,
838.95

15,
611.92

-

-

53,
000.00

21,934.66

144.51

14,765.30

838.95

12,
365.15

23,
053.77

7,548.60

13,
822.73

23,
482.62

50.48

15,
118.93

1,
716.58

54.79

-843.25

267.51

- 1,
177.27

66.49
%

0.62
%

66.17
%

79.57
%

（3）光明地产为下列 1家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
（含）70%的0家，资产负债率低于70% 的1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 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宜 兴 宝 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49%

注 册
地

江 苏
省 宜
兴市

法 定
代 表
人

史 玉
杰

主营业务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截至 2024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132,
714.16

负 债 总
额

70,
654.81

银行贷
款总额

-

流动负债
总额

70,654.81

净资产

62,
059.35

营业收
入

6,
907.83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922.63

资 产
负 债
率

53.24
%

（二）光明地产子公司为光明地产下属企业提供担保
1、依照《关于核定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提案》、《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新

增担保额度暨调增 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提案》对外担保总额预计，光明地产全
资子公司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农房集团”）为光明地产下属7家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

（1）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4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 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上 海 农 工
商 建 筑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民 众
装 饰 设 计
工 程 有 限

公司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集 团
汇 慈（ 上
海）置业有

限公司

光 明 房 地
产 集 团 上
海 汇 晟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100
%

100
%

100
%

100
%

注 册
地

上 海
市 静
安区

上 海
市 金
山区

中 国
（ 上
海 ）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临
港 新
片区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法 定
代 表

人

黄 祖
康

沈 卫
荣

袁 玉
华

曹 元
佳

主营业务

建筑材料

建 筑 装 饰
工程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截至 2024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12,
265.48

13,
457.66

111,
492.66

126,
270.05

负 债 总
额

10,611.10

10,185.95

100,
271.84

101,
237.22

银行贷
款总额

1,
000.00

6,
000.00

33,
545.00

29,
740.94

流动负债
总额

10,611.10

10,185.95

66,726.84

86,434.66

净资产

1,654.37

3,271.70

11,220.82

25,032.83

营业收
入

4,
610.73

2,
500.59

-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4.11

-274.95

-64.31

- 2,
020.89

资 产
负 债
率

86.51
%

75.69
%

89.94
%

80.18
%

（2）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3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 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上 海 农 工
商 建 设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集 团
湖 北 置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100
%

90%

注 册
地

上 海
市 崇
明区

武 汉
市 江
岸区

法 定
代 表
人

黄 祖
康

周 水
祥

主营业务

建 设 工 程
施工；房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截至 2024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194,
012.98

63,
969.96

负债总额

128,
245.61

40,397.05

银行贷
款总额

45,
480.00

19,
250.00

流动负债
总额

110,
350.65

21,397.05

净资产

65,
767.37

23,
572.90

营业收
入

70,
856.42

424.53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2,526.48

-595.29

资 产
负 债
率

64.83
%

62.92
%

上 海 汇 郡
置 业 有 限

公司

100
%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惠
南镇

茅 卫
阳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61,
969.44

52,051.33 - 52,051.33 9,918.11 - -81.89
82.00

%

2、农房集团为下列1家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含）

70%的1家，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0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 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集
团）广西明
通 置 业 有

限公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49
%

注 册
地

广 西
省 南
宁市

法 定
代 表
人

熊源

主营业务

房 地 产 开
发

截至 2024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
额

416,
157.15

负债总额

292,
949.43

银 行 贷
款总额

41,
356.40

流 动 负
债总额

204,
725.64

净资产

123,
207.72

营业收
入

119,
798.26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6,927.77

资 产
负 债
率

70.39
%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期限：0.5年、1年、3年、4.5年、和5年；

（三）担保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13.68亿元；

（四）反担保情况：本报告期内发生担保，被担保人均为光明地产全资子公

司，无须提供反担保。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对公司下属6家控股子公司及供应链资产证券化项目

的担保，上述被担保人经营情况正常，担保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

担保人偿还债务的能力，且本次担保符合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

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89.30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2.58%，其中：光明地产为下属企业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77.9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2.11%；农房

集团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1.32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7%。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

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66.2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1.30%；

对合营、联营企业提供担保的金额为1.8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0%。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以年报披露为准。

特此公告。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报备文件：

1、《浦东新区居乐大型居住社区（PDS3-0201单元）L07-02地块征收安置房

项目人民币伍亿元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2、《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重装备产业区04PD-0303单元H06-01、H16-04(芦潮

港农场环境整治配套项目)项目人民币贰拾亿元固定资产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3、《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重装备产业区04PD-0303单元H04-02地块项目人民

币贰拾玖亿元固定资产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4、《上海民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保证合同》

5、《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

6、《光明房地产集团上海汇兆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陆亿柒仟万元固定资产

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7、《光明房地产集团上海汇兆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肆亿捌仟万元固定资产

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8、《光明房地产集团上海汇兆置业有限公司保证合同》

9、《上海农工商旺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

10、《华泰-明熙2号资产支持计划（第1期）--付款确认书》

11、本次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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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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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19年 5月 29日，因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2019 年8月

29日，因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2021
年3月24日，因重要子公司失控的重大缺陷，公司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否定意见的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5月28日、8月29日、2021年3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公司

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触发了

其他风险警示相应情形的公告》、《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

告》）。

公司已于 2022年 4月 22日收到重整投资人向公司支付的违规资金收益权

收购款共计85,638.68万元，并于2022年12月29日收到重整投资人向公司支付

的违规资金利息共计 9,279.50万元。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恢复正常

使用。公司 2023年度年审会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具体详见公司

于 2022年 4月 9日、2022年 4月 25日、2022年 12月 30日、2024年 4月 30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公司银行基本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2022-064）、《关于

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进展的公告》（2022-078）、《关于收到违规资金利息的公告》

（2022-181）、《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22日、2022年 12月 29日收到围海控股重整投资

人的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款及违规资金利息，并且2021年年审机构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了《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

影响消除情况的审核报告》。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2019年 5月 29日，因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公司股票被实行“其

他风险警示”；2019 年8月29日，因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公司股票被叠加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2021年3月24日，因重要子公司失控的重大缺陷，公司被

审计机构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 5月 28日、8月 29日、2021年 3月 24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关于公司部分银

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触发了其他风险警示相应情形的公告》、《关于公司股票被叠

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的公

告》。因公司存在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根据《上

市规则》第13.3.1、13.3.2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19年5月29日开市起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围海股份”变更为“ST围海”。

公司通过临时公告和定期报告对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

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及相关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21、2019-044、2019-045、2019-076、2019-090、2020-074、2020-
083、2020-175、2020-189、2020-198、2021-030、2021-035、2021-090、2021-092、
2021- 095、2021- 107、2021- 113、2021- 127、2021- 156、2022- 003、2022- 033、

2022- 051、2022- 059、2022- 097、2022- 110、2022- 126、2022- 142、2022- 153、
2022- 160、2022- 166、2022- 174、2022- 183、2023- 008、2023- 014、2023- 015、
2023- 018、2023- 038、2023- 050、2023- 066、2023- 079、2023- 089、2023- 099、
2023- 111、2023- 120、2024- 008、2024- 012、2024- 018、2024- 028、2024- 075、
2024- 084、2024- 093、2024- 096、2024- 108、2024- 115、2024- 124、2024- 135、
2025-009）。

二、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情况及进展

（一）资金占用情况及进展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向公司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2]1 号），“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7 月，在冯全宏授意安排下，浙江省围

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围海）为关联方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涉及担保金额合计 13.54 亿元。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在冯全宏授意安排下，*ST 围海通过向供应商支付合同预

付款间接划转、提供借款直接划转等形式，向围海控股及其控制的朗佐贸易、浙

江均冠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关联方提供资金累计 34,635 万元，涉及关联方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的关联交易。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围海控股及其控制的

公司占用*ST 围海资金余额 85,127.79 万元，其中通过*ST 围海项目部员工或

劳务公司等中间方占用资金余额 18,385 万元，因上述担保事项资金划扣转为

资金占用 66,742.79 万元。”

（二）违规担保情况及进展

2018-2019年度，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冯全宏先生未经法定程序，

以公司名义为围海控股及相关方融资提供担保。违规担保事项具体情况及进展

如下：

1、长安银行违规担保案

2018年11月-2019年7月，公司及工程开发公司共计6亿元长安银行大额单

位定期存单先后被作为围海控股的关联方浙江围海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朗佐贸

易有限公司及杭州昌平实业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开立承兑汇票的担保，共涉及违

规担保发生金额为7亿元，违规担保事项余额为6亿元。公司及工程开发公司共

计 6亿元长安银行大额单位定期存单已被长安银行扣划，用于归还银承垫款。

公司、工程开发公司以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汇通支行为被告，请求法院对

公司、工程开发公司与长安银行签订的存单质押合同判决无效。

2022年 6月，根据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陕 03
民初 097 号、[2021] 陕 03 民初 098 号、[2021]陕 03 民初 099 号、[2021]陕
03 民初 100 号），法院认为该等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应移交给公安或检察机关侦

察，故裁定驳回公司及工程开发公司的起诉；2023年1月，根据陕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2]陕民终 306 号、[2022]陕民终 362 号、[2022]
陕民终 363 号、[2022]陕民终 364 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宝鸡市中

级人民法院（2021）陕 03 民初 97 号、（2021）陕 03 民初 98 号、（2021）陕 03
民初 99 号、（2021）陕 03 民初 100 号民事裁定并指令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继

续对本案进行审理。

2、顾文举违规担保案

2018年7月，围海控股向顾文举借款人民币壹亿元。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冯全宏先生未经法定程序，以公司名义签署了《无限连带责任书》为围海

控股提供担保。后因围海控股未能按时足额还清借款，顾文举起诉借款方围海

控股、公司和其它相关方，法院一审判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不服一审

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021年 7月，法院二审判决公司应当对围海控股偿还顾文举本金、借款利

息、律师代理费等给付款项中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法

院终审判决结果，为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维护公司利益，公司与顾文举达成执行

和解协议，公司支付赔偿责任款项共计4,150万元后，免除公司因该案承担的全

部赔偿责任，该案已结案。

3、王重良违规担保案

2018年9月，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冯全宏先生未经法定程序，以公司名义

作为借款连带清偿责任人与围海控股、王重良等相关方共同签署了《还款协议》，

公司承诺对围海控股在《还款协议》项下的所有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后因围

海控股未能按时足额归还本息，王重良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围海控股归还本息及

违约金，要求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0年7月，公司收到裁决书，裁决公司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0年9月，法院根据该裁决书扣划了公司账户资金。该

违规担保案公司实际赔偿2,291.69万元（不含诉讼费用），该案件已结案。

4、邵志云违规担保案

2019年 4月，围海控股向邵志云借款人民币 700万元。公司原实际控制人

之一冯全宏先生未经法定程序，以公司名义作为借款保证人签订了借款协议。

后因围海控股未能按时足额归还本息，邵志云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等担保人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于2020年9月收到法院二审终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

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案件本金为 680万元）。目前公司已对外赔付，实际

赔偿301.10万元（不含诉讼费用），该案已结案。

5、中弘保理违规担保案

2019年2月，围海控股、围海控股关联方宁波科怀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怀贸易”）与签订中弘创融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保理”）

综合服务协议，由中弘保理向科怀贸易提供最高融资额度人民币叁亿柒千万元

整，中弘保理及科怀贸易另行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围海股份对该笔商业

保理合同承担无条件回购承诺。围海控股实际开具汇票总金额500万元。公司

违规担保余额500万元，截至目前《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已解除，该案件至今未发

生任何纠纷，且已过诉讼时效。

三、解决措施

围海控股因资不抵债进入破产重整司法程序，重整计划已获法院裁定批

准。根据重整计划及《重整投资协议》，重整投资人以现金方式收购围海控股

100%的违规资金（即上市公司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金额）收益权，化解围海控股

对上市公司的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问题。根据重整计划及《重整投资协议》的约

定，公司已于2022 年 4 月 22 日收到围海控股重整投资人支付的违规资金收

益权收购款 856,386,842.06元。

2022 年 12 月 29日，公司已收到宁波舜农和源真投资支付的违规资金利

息合计92,795,000.39元，违规资金利息已全部到账。

四、其它说明

1、2019年5月29日，因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公司股票被实行其

他风险警示，2019 年8月29日，因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公司股票被叠加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2021年3月24日，因重要子公司失控的重大缺陷，公司被审

计机构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公司股票于2021年3月24日开

市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 5月 28日、8月 29日、

2021年3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

公告》、《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触发了其他风险警示相应情形的公

告》、《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司已于 2022年 4月 22日收到重整投资人向公司支付的违规资金收益权

收购款共计85,638.68万元，并于2022年12月29日收到重整投资人向公司支付

的违规资金利息共计 9,279.50万元。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恢复正常

使用。公司 2023年度年审会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具体详见公司

于 2022年 4月 9日、2022年 4月 25日、2022年 12月 30日、2024年 4月 30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公司银行基本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2022-064）、《关于

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进展的公告》（2022-078）、《关于收到违规资金利息的公告》

（2022-181）、《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针对上述其他风险警示事项，公司于 2024年 5月 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年报的问询函》，鉴于回复内容较多，部分问题的回复尚需进一步确认。

3、公司将根据《上市规则》相关条款规定，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

露其他风险警示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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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若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至2022年

的年度报告后续被认定为存在虚假记载，公司将触及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公司于 2023年 7月 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

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222023005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

法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公司已于 2023年 7月 28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5）。

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出具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证监告字[2023]
4号）（以下简称“《告知书》”）。公司2024年1月31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以下简称《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公司更正子公司上海

千年2018年至2022年连续五年的收入、成本，并相应调整商誉减值、其他非流动

资产减值、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等。公司2024年5月5日收到的宁波证监局

发出的《退市风险提示函》显示，宁波证监局正在对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

履行调查程序，后续可能根据调查结果重新向公司发出事先告知书。根据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9.5.2条规定，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

标连续三年被认定存在虚假记载（2020年及以后年度）可能触及重大违法退

市。若公司2020年至2022年的年度报告后续被认定为存在虚假记载，公司将触

及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证监会的

调查工作，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每

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性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罗湖分公司发布《罗湖区螺岭片区改造项目

合作单位服务项目中标（成交）结果公告》，确定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罗湖区螺岭片区改造项目合作单位服务项目的合作单

位，负责提供搬迁补偿服务，并于2025年2月21日签订合同。现将该项目中标

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罗湖区螺岭片区改造项目合作单位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项目位于罗湖区东门街道，属于罗湖综合服务中心范围，靠

近罗湖区委区政府，区位条件优越。

（三）项目规模：改造范围总占地约12.06万平方米，包括东升街、花园坊、翠

华巷、翠园村、黎明大楼、登高村、黎明小区、东郊街、翠园路、物资大院、赛龙大

院、龙飞大楼、名阳阁、竹边新村等区域，共有建筑物307栋，房屋2,535套，现状

建筑面积约23.34万平方米。

（四）服务内容：包括编制谈判签约方案，与被搬迁人进行协商谈判，组织被

搬迁人签订搬迁补偿协议；组织被搬迁人清租、搬迁及交房，负责接收、管理被

搬迁人移交的房屋；根据项目搬迁补偿协议，从中标人服务费用中向被搬迁人

支付相应的搬迁补偿费；开展搬迁补偿相关的培训、宣传活动；协助采购人及权

利人开展抵押贷款清理手续；协助开展行政征收相关工作等。

（五）中标报价利润率：4.00%（中标具体金额根据城中村改造相关政策估

算，以区财政局审核报区政府审批后的金额为准）。

（六）服务期限：自实施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项目最后一批次安置房集中入

伙截止之日止。

（七）招标人：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办事处

（八）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若项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拓展城中村改造类项目及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并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履行过程中如遇到市场、经济、政治、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计的或不

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造成不能履约或延期履约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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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中标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王寿纯先生出具的《关于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现金

分红的提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提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经营以及良好的财务状况，结合公司自身战略发展规

划，为更好地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在符合公司利润

分配政策、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本人建议公司开展2024年

度现金分红安排，提议如下：

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

总额进行调整。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将由公司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并报董事会以

及股东大会审议确定。

本人承诺在董事会、股东大会正式审议上述分配方案时投赞成票。

二、其他说明

1、公司收到上述提议后，结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盈利能力等进行分析，认

为该提议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公司将就上述提议进行认真研讨，拟定具体利

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2、上述提议仅为王寿纯先生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

预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王寿纯先生出具的《关于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现金分红的提

议》。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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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董事长2024年度现金分红提议的公告


